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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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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地生怨隙 冲动悔不及

【案件回顾】
农历十月初一，原是用来

寄托对逝者哀思的日子，却意
外成了一对兄弟反目成仇、情
谊破裂的日子。哥哥赵大（化
名）因不满弟弟赵小（化名）独
自给叔叔上坟，称“坏了规矩”，
上门找赵小理论，二人发生争
吵，赵大嫌赵小说话难听，打了
赵小一巴掌，赵小便抓住赵大
的右手中指将其掰断，事件就
此失控并升级。随后赵小用擀
面杖、木棍连续击打赵大头部，
赵大夺棍反击，追打至村口，用
木棍多次击打赵小头部，后捡
起水泥砖猛砸其头部，赵大见
赵小没有反抗能力后便独自回
家，没想到此时赵小已气绝身
亡。第二天一早，村民在村口
发现一具男尸，随即报警。警
方对案发现场进行勘验，并调
取监控、找寻证人，后又在赵大
家中，发现了本案的第一案发
现场，赵大随即被采取强制措
施，该案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律师说法】
本案始于“过一

个节不能上两次坟”
的乡俗之争，家庭琐
事引发的争吵，原本
是可以通过沟通化解
的。回溯这一案件的
完整过程，情绪失控
是悲剧的起点，从最
初的言语争执，到那
一记失控的耳光，再
到相互殴打、棍棒相
加，最后砖块砸向头部……暴
力的升级链条清晰得令人窒
息。尤其是当弟弟最终失去反
抗能力，哥哥那“越想越气”后
补上的几砖头，更是彻底碾碎
了回头的可能。

法庭最终基于被害人过
错、被告人构成坦白、亲属的谅
解等原因，经多重考量，认定赵
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温馨提示】
宣判后，法庭内外一片安

静，当我们看着这位白发苍
苍、身体佝偻的被告人，在法
警的押解下含泪与家人做最
后交代的时候，我们突然发
现，原来人生中最珍贵的无非
是自由和与家人在一起的平
常日子，一旦失去，才知道重
于千金。这血淋淋的过程也
在警示着我们：暴力一旦开
启，结局往往远超施暴者的想
象。凡事莫冲动，切记遵守法
律这条底线，别让一时之气，
铸成永世之痛。

（山西华炬（长治）律师事务所裴婷婷律师供稿 王涵整理）

【案情回顾】
夏日的傍晚，本是邻里闲话

家常的时光，没想到却成了两个
家庭破碎的开始。村民赵某某
与邻居孙某某因宅基地边界问
题积怨已久。事发当日，赵某某
在自家院墙外堆放建材，孙某某
认为其占用了公用通道，上前理
论。双方从争吵逐步升级为推
搡，孙某某情绪激动，捡起地上
的半块砖头威胁赵某某。赵某

某见状返身回家取出铁锨，向孙
某某挥去，孙某某躲闪不及被击
中肩部，顿时怒火中烧，冲上前
与赵某某扭打在一起。

其间，赵某某将孙某某推
倒在地，并持铁锨连续击打其
头部、背部，孙某某逐渐失去
反抗能力。赵某某仍不停手，
直至孙某某不再动弹才扔下
铁锨逃离现场。后经路人发
现报警，孙某某送医抢救无效

死亡。公安机关通过现
场勘验、调取周边监控
及走访群众，迅速锁定
赵某某为犯罪嫌疑人并
将其抓获。

【律师说法】
本案本是一起普通

的邻里纠纷，却因双方均
未克制情绪，从口角之争
到持械相向，最终演变为
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赵某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
命，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孙
某某存在一定过错、赵某某归
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
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取得谅
解，最终判处赵某某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堵墙、
一条路，本可通过协商、调解甚
至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却因
一时冲动，葬送了两个家庭的
未来。

【温馨提示】
此案再次为我们敲响警

钟：人与人之间难免有摩擦，但
解决问题的方式决定事情的走
向。我们要时刻牢记，法律是
社会行为的底线，暴力从来不
是解决问题的途径。珍惜生
命、尊重他人，保持理性与克
制，避免因一时之气造成终身
之悔。 （王涵整理）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处总会产生矛
盾。从“上坟规矩”的手足之争，到“宅基地边界”
的邻里反目，无论是家庭内部因传统习俗引发的
争执，还是邻里之间因利益分配产生的纠纷，都
因情绪失控，最终暴力升级，演变成无法挽回的
悲剧。

两起案件的被告人均被认定构成“故意杀人
罪”。这一罪名为何成为案件的最终定性？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
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故意杀人罪的行为内容为剥夺他人生命即杀
人，其特点是直接或者间接作用于人的肌体，使人
的生命非自然终结。在“手足血案”中，哥哥赵大
在弟弟失去反抗能力后，仍用水泥砖猛砸其头部；

“邻里命案”中，赵某某在孙某某倒地失去反抗后，
仍持铁锨连续击打其头部。这些行为均体现被告
人对被害人生命的漠视，起初可能只是“教训一
下”的想法，但后续持续施暴的行为，已明确构成

“故意杀人”的主观意图。
两起案件的导火索，都与“民间习俗”“生活规

矩”相关：哥哥赵大因弟弟“独自上坟坏了规矩”上
门理论，邻居孙某某因“宅基地通道被占”引发争
执。这些看似关乎“情理”“面子”的小事，为何不
能成为双方暴力相向的借口？

我国法律规定明确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
同时也禁止任何人为了所谓的“规矩”“面子”，采
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无论是家庭中的“上坟习
俗”，还是邻里间的“宅基地边界”，本质上都可通
过理性方式解决纠纷。家庭内部可通过协商沟
通、长辈调解或者向村委会寻求帮助化解分歧；邻
里间的宅基地争议，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向村委会、乡镇政府申请调解，或向当地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按照法律规定划清两家
宅基地。

然而，案例中的当事人却选择用“拳头”“棍
棒”代替“沟通”“法律”，将“民间规矩”凌驾于法律
之上，最终从“理亏”变成“犯罪”。这警示我们：法
律是社会秩序的底线，珍惜当下莫冲动。任何习
俗、规矩都不能成为突破法律底线的理由，遇到有
问题、有争议时，要选择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当遇到矛盾时，要沟通优先、理性解决，遇事
“冷静三分钟”，避免陷入“言语互怼到肢体冲突”
的恶性循环，可通过暂时离开现场、寻求第三方调
解机构的帮助。要敬畏法律、拒绝暴力，切勿因

“面子”“气不过”突破法律底线，否则必将付出沉
重代价。要主动寻求帮助，善用法律途径，遇到无
法自行化解的纠纷，可向居委会、村委会、派出所、
法院等机构寻求帮助，必要时可咨询律师或拨打
12348法律援助热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而非以暴制暴。请记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条的规定，对任何人
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
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不会因个人的“一时糊涂”
而网开一面，容不得半点侥幸心理。

回顾两起案件，从“口角”到“命案”的暴力升
级，情绪失控绝非“免罪金牌”。“情绪激动”“一时
冲动”不能成为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即
使被告人事后后悔，也无法改变其行为已构成犯
罪的事实。

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生活的“安全
线”。希望每个人都能从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中警
醒，要增强法律意识，知法懂法才能守法，多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敬畏法律、
克制情绪，学会理性处事、依法维权，别让一时的
冲动，毁掉多年的情谊；别让无谓的争执，取代彼
此的包容。多一点理性，少一点冲动；多一点法律
意识，少一点侥幸心理，才能让生活始终走在安
全、合规的轨道上。

（王涵整理）

别让“小事”酿大祸
上坟起祸端 手足酿血案

你独自给叔
叔上坟就是“坏了
规矩”……

司法救助燃希望 困境女孩启新程
张崇楷

近日，一则来自小美（化名）
的喜讯让潞州区人民检察院的检
察官们倍感欣慰，历经困境的小
美成功考上大学。这一好消息的
背后，是检察机关在小美家庭遭
遇重大变故后，及时伸出司法救
助之手，联动多部门为其成长护
航的温暖故事。

2024年 10月，小美家庭突
遭变故，母亲去世，父亲锒铛入
狱，留下三个未成年女儿独自生
活，家庭陷入困境。此时，作为长
女的小美正值备战高考的关键时
期。了解这一情况后，潞州区人
民检察院控申检察部门迅速开

展调查核实工作，第一时间启动
司法救助程序。同时，依据该院
与民政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
于建立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
助工作协同配合机制的实施意
见》，及时将三名未成年人的救
助线索推送至民政局，推动多部
门协同发力。该院干警与小美
及其家庭保持联系，持续为其家
庭生活和学习成长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积极做好小美的思想
工作，使其放下包袱，调整好心
态应对挑战。最终，小美克服困
难迎战高考并取得理想的成绩。

8月28日，在小美开学前夕，

潞州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来到
小美家中，将4万元救助金送到
小美手中，为其求学之路再添新
保障。同时，经检察机关与当地
民政部门协调沟通，三名未成年
人被认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每人每月可获得1500元生
活保障金，基本生活得到稳定支
撑。收到救助金的小美难掩激动
之情，表示在大学期间会好好学
习，以此来回报社会。在赴学校
报到前，小美将写有“雪中送炭恩
难忘，检察关怀显温情”的锦旗送
到该院，以此表达对检察机关的
由衷感谢。

焦永强 作

焦永强 作


